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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者的話

因應環境變遷及人口結構老化與少子化的趨勢，資產管理業者逐漸調整其金融商品

及服務，以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及增進高齡者退休生活保障。本期月刊特以「基金投資

議題」為主題，由本局葉科長信成撰寫「環境、社會與治理（ESG）相關主題基金資訊

揭露應注意事項」、楊稽核璦年撰寫「退休投資之推廣與退休準備平台」等 2 篇專題，

以饗讀者。

第一篇作者首先介紹資產管理業者近期開始重視非財務資訊，除將 ESG 議題納入

投資及風險評估流程外，也特別關切環境保護及勞工權益問題，其次概述 IOSCO 國際

證券管理機構組織、歐盟、香港關於綠色金融之相關規範，接著說明國內強化 ESG 主

題投信基金資訊揭露事項審查與監理措施，最後以 7 個實務運作常見問答讓投資人能更

了解相關措施。

第二篇作者簡述退休經濟議題讓全球許多國家都面臨嚴峻的挑戰，金融監督管理委

員會除辦理法規鬆綁外，並積極鼓勵金融機構研發新商品與服務，以及辦理高齡長者金

融消費教育宣導，協助高齡者建立正確消費金融與理財理債觀念。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

股份有限公司響應此政策，邀集產學界共同研議推出一個結合教育、投資、保障與公益

的四合一「退休準備平台」，提供國人友善的退休理財規劃管道，以期建構安全友善的

退休投資環境。

法令輯要部分，計有 (1) 發布有關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6 項第 9 款及第 39
條第 2 項第 14 款規定之令、(2) 訂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應採電子投票之適用範圍、(3)
發布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之令、(4) 發布華僑及外

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之令、(5) 發布證券期貨業得辦理金融機構間

資料共享之相關規範及申請程序規定之令、(6) 發布有關期貨業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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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則、(7) 發布有關證券商提列特�盈餘公積之令 2 則、(8)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

處理準則」部分條文、(9) 修正「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」

部分條文及第 27 條附表 55、附表 56、(10) 修正「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

則」部分條文、(11) 修正有關投信基金投資外國有價證券範圍之令及 (12) 修正有關投信

基金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規定之令等 14 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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